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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《条例》修正必要性

《威海市节约用水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于 2017 年

9 月 1 日起施行,《条例》实施七年以来，有效推动了我市水资

源集约节约利用步入法制化轨道，取得明显成效。但随着国家和

省级节水条例及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等法律法规制度的出台，以

及对法治优化营商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，水资源集约节约面临诸

多新形势、新挑战。作为全省首部节水地方性法规，条例中部分

条款需作进一步修改完善。

（一）上位法修订调整

《山东省节约用水条例》于 2021 年颁布，国务院公布的《节

约用水条例》于 2024 年 5 月施行，明确了一系列总体性、约束

性、保障性节水制度措施。同时山东省水利厅等 8 部门印发《关

于加强再生水配置利用工作的意见》（鲁水节字〔2024〕1 号），

统筹考虑水资源禀赋、承载能力、现状条件与发展需求，对再生

水配置相关内容进行调整。此外部分条例依据的上位法废止，《条

例》存在多处与上位法以及上级规定不一致的情况，根据法制统

一原则，需要及时进行修订完善。

（二）现状节水管理的需要

起草《条例》时所依据的部分国家、省相关政策具有超前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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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多年实践检验，部分上级政策已做调整，《条例》滞后性凸

显。第三轮省级环保督察查处的建设项目配套建设中水设施、水

平衡测试、火力发电再生水比例等问题均依据本《条例》，且已

无上位法支撑。此类问题的整改已不适应当前节约用水管理要求，

整改成本巨大且节水成效不佳，同时增加企业负担，不利于市场

活力释放，不利于我市营商环境优化。

二、条例修正总体思路

充分落实好上位法、上级对节约用水管理有关要求，充分结

合我市实际，充分做好法治营商环境优化，从事前制度规范、事

中事后监管等方面增强我市节约用水管理水平，《条例》修改坚

持“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、精简高效”的总体思路，在维持原有框

架结构不变的前提下，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修改：

一是调整规范《条例》中与上位法、国家层面规定存在冲突、

不一致和重复之处，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和效率；

二是细化上位法、上级政策中的原则性规定，提升立法的针

对性、适用性和可操作性。

三．修改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删除《条例》第三十条。《条例》第三十条规定“新

建、改建和扩建下列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再生水利用设

施建设规范和标准，配套建设再生水利用设施：（一）建筑面积

二万平方米以上的宾馆、饭店、公寓、综合性服务楼；（二）建

筑面积三万平方米以上的国家机关、非企业单位和综合性文化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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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设施；（三）日均排水量超过三百立方米的工业企业。鼓励住

宅小区配套建设再生水利用设施。”由于制定依据已废止、中水

基础配套不成熟等原因，建议删除此条规定。

（二）优化《条例》第十五条水平衡测试的要求。水平衡测

试是加强用水科学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，主要通过对取用水户

的各用水单元的进水量之和、出水量之和进行平衡测试，全面摸

清取用水户的用水现状。水平衡测试也是一项严格的技术性工作，

虽然国家发布了多项关于水平衡测试的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，但

是该工作仍需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具体实施。实际运行过程中，取

用水户多采用委托第三方机构并支付相应费用的模式开展，由于

部分取用水户认为水平衡测试的支出与收益倒挂，加之企业节水

意识仍存在不足，制度推行遇到较大障碍。为推进《条例》该项

节水措施的落地，减轻企业负担，我局尝试通过政府出资的形式

开展，但仍有部分取用水户认为水平衡测试的过程与其具体的独

有的用水工艺流程相关，配合度较低。《山东省节约用水条例》

考虑各地用水差异，没有设置具体标准。建议对水平衡测试条款

进行优化。

（三）调整《条例》第十一条中纳入计划管理的范围。计划

用水是我国水资源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，是实现用水总量和强度

双控的重要手段，要求纳入范围的取用水户每年上报用水量、管

理部门核定下达计划量，包含申报、核定、下达、执行、监督、

考核等多个环节。《条例》第十一条规定“非居民用水户用水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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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计划管理”，将我市非居民用水户全部纳入管理难度大，且该

项措施对用水量较小商户的实际管理作用不大。《节约用水条例》

《山东省节约用水条例》均要求“一定规模的单位实行计划用水

管理”，为避免《条例》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争议，建议对计划用

水的范围作明确描述，初步设想调整为“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用

水户，以及由供水单位供水并且年用水量达到 1 万方以上的非居

民用水户”。

（四）优化第三十四条火力发电使用再生水比例条款。《条

例》第三十四条规定“火力发电使用再生水的比例不得低于总用

水量的百分之五十”。由于上级政策调整、政策不适用等原因建

议优化此条规定。


